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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届毕业生论文定稿与答辩安排时间表
	序号
	时间
	任务
	详细说明

	1
	6月1日前
	论文定稿、查重、提交系统
	进行论文查重，检测重复率低于30%，6月1日前提交系统论文终稿和查重报告。

	2
	6月3日前
	重复率复查与指导教师评阅
	指导教师通过系统评审，评审不通过的可以修改两次。

	3
	6月5日前
	评阅教师评审
	二级学院通过系统进行分组评阅，评阅不合格的可以修改一次。

	4
	6月9日前
	抽检与盲审
	按照15%比例抽检，报送校外专家盲审，盲审不通过的直接认定为不合格。

	5
	6月7日-10日
	答辩资格审查
	指导教师系统中提交答辩资格审查表，答辩小组通过系统审核学生的答辩资格，审核通过的方可参加答辩。

	6
	6月12日-17日
	线上答辩
	具体安排由各二级学院负责通知。

	7
	6月20日前
	提交修改后
的终稿
	6月20日前通过系统提报论文最终稿。

	8
	6月20日
	公布答辩成绩
	各二级学院负责公布。

	9
	6月24日前
	成绩复核
	复核流程由二级学院公布。

	10
	6月25日前
	优秀毕业论文推荐
	毕业论文综合成绩为优秀的，学生通过系统提交优秀论文申请表，二级学院通过系统完成审核，提报教务处。

	11
	6月25日-30日
	整理论文档案
	按照通知中目录提交和整理论文相关材料

	12
	7月10日前
	所有论文材料整理
	各二级学院按照通知中目录提整理论文相关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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